
序號 證號 姓名 舉發日 舉發單號 舉發所站

1 E12238**** 黃介 1130105 30H011057  高雄市區監理所

2 U12113**** 余俊明 1130106 30H011060  高雄市區監理所

3 U22162**** 羅千慧 1130116 30H011090  高雄市區監理所

4 K22098**** 黃薇穎 1130123 30H011098  高雄市區監理所

5 E12045**** 黃文祥 1130126 30H011107  高雄市區監理所

6 E12300**** 廖一璋 1130130 30H011113  高雄市區監理所

7 A13190**** 蔡秉融 1130131 30H011117  高雄市區監理所

總計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市區監理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清冊

違規事實：職業駕駛人逾期審驗超過一個月以上

舉發違反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6條第1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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